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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造家中有数百万元尚在海外清算、 丈

夫重病急需用钱治疗等理由， 一女子向儿子

同学的家长多次借款后迟迟不还， 还自导自

演不同角色继续行骗。 日前， 上海市黄浦区

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该女子提起公诉。

丈夫重病急需“救命钱”

被害人魏阿姨“入坑” 的过程要从 10 年

前说起。 2012 年 2 月， 魏阿姨突然接到了儿

子同学的母亲王某某的来电， 王某某称丈夫

患肝癌需要做移植手术， 但因丈夫在国外的

公司有数百万元人民币尚在清算， 所以她急

需借钱以抢救丈夫度过难关。 魏阿姨和王某

某是打过交道的， 好心的魏阿姨想着救人要

紧， 二话不说便借给王某某 2 万元。 但魏阿

姨不曾想到， 她的善良之举却成了对方诈骗

她的开端。

报案时， 魏阿姨回忆， 后来王某某还问

她借过几次钱， 有的是借口清算资金进入中

国要等候办理兑换人民币， 而在等候期间，

王某某的儿子要出国培训， 所以王某某向魏

阿姨借了钱。 不久， 王某某告诉魏阿姨， 清

算资金汇错了银行， 且资金被银行擅自挪用

了， 不仅无法及时还魏阿姨钱， 还请魏阿姨

继续借钱给她周转。 而这些理由， 魏阿姨都

相信了， 尽己所能地借款给王某某。 然而，

每到约定还款的日期， 王某某就有各种理由

搪塞， 也拒绝与魏阿姨见面。

自导自演分饰几角

2015 年， 魏阿姨患病在肿瘤医院治疗，

王某某假意关心， 称委托了朋友高医生为魏

阿姨介绍好医生。 很快， 高医生就联系上魏

阿姨， 关心询问她的病情。

然而， 高医生还没给魏阿姨介绍医生，

就先有急事相求了。 高医生告诉魏阿姨， 自

己的儿子在国外念书需要汇款， “她说已经

向王某某借了 5000 元， 还需 5000 元， 希望

我可以借款给她”， 魏阿姨回忆。

虽然高医生实际并没有在魏阿姨治疗的

事情上出过什么力， 但魏阿姨觉得高医生关

心过她的病情， 便同意借钱， 还按照高医生

的要求将钱汇给王某某， “她说王某某会把

钱转到她儿子新办的卡里。” 可谁知， 借款后

的高医生也是以各种借口推脱， 迟迟不还款。

案发后， 魏阿姨才知道所谓的高医生根

本子虚乌有， 是王某某虚构出来骗钱的。 而

当时， 王某某为了取得魏阿姨信任， 还自导

自演， 发短信催促高医生还钱。

负债累累无还款能力

经查， 2012 年 2 月至 2017 年 9 月期间，

王某某陆续向魏阿姨借款合计 37万余元， 后

经数次催讨归还了部分， 实际骗得 24.9 万余

元。

王某某的丈夫虽有过一次住院经历， 但

没有做过重大手术， 两人早在 2010 年就分

居， 不存在经济困难需要王某某为丈夫借钱

的情况。 而王某某的儿子也不需要王某某给

他出国培训费， 甚至在王某某的儿子求学期

间， 王某某还向他要钱。

此外， 检察官还发现王某某在 2016 年向

他人借款 15万元， 并因无力偿还被法院发出

限制高消费令。

到案后， 王某某辩解和魏阿姨之间是经

济纠纷， 自己无诈骗之意。 然而， 通过对相

应证据的分析， 检察官认为王某某实际并不

具有还款能力， 却在向魏阿姨借款时隐瞒，

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且隐瞒真相、 虚

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 应以诈骗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日前， 黄浦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

对王某某提起公诉。

检察官表示， 类似本案中的“借款式”

诈骗， 多发于亲戚、 朋友、 熟人之间， 犯罪

分子往往将诈骗之手伸向好心人的口袋， 表

面为借款， 实则诈骗。 希望大家在借款前，

注意核实借款人的资信情况和借款的真实用

途， 切莫让好心被利用。

好心帮忙却遭遇“借款式”诈骗

沪字第一号鉴定书———

化验陈金汁是否伪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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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 古代时期称之为“检验” “勘验”。 随着西学东渐， 尤其是西方科学技术和西医的传入，

传统司法检验迎来了近代化的进程。 1932年成立于上海的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 是中国近代创建的第一个司法鉴定专门机构，

是司法鉴定职业化的源头。 鉴定书是司法鉴定的“产品”， 承载着司法鉴定的文化基因。 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 我们找到了当时

公开的几份鉴定书， 让我们带着大家穿过时间的隧道， 去探寻前人的足迹。

“今因江苏上海地方法院送

来第三三六号公函一件及证物三

件， 案为民人方子文状诉王定九

伪药诈财， 妨害生命等情一案，

委托本所检验该送来证物陈金汁

水是否伪药， 有无毒菌， 能否妨

害生命致人于死， 并请出具鉴定

书。”

———摘自 《司法行政部法医

研究所鉴定书沪字第一号》

该案的委托机关是江苏上海

地方法院， 来函日期是 1932 年

（民国二十一年） 9 月 6 日 10 时，

随函送来证物三件。 根据江苏上海

地方法院第三三六六号公函的内容

可知， 该案当事双方一人叫方子

文， 一人叫王定九， 方子文从上海

元大药房， 即王定九处购买了一种

中药———“金汁”， 结果病人吃药死

了， 于是方子文状告王定九卖假药

诈财致人死亡。 法院因此委托法医

研究所对以下事项进行鉴定并出具

鉴定书： 证物陈金汁水是否伪药；

有无毒菌； 能否致人死亡。 鉴定书

出具时间为同年九月十日。

购买的“陈金汁”是假药？

“金汁”的前世今生

“金汁” 又名“粪清” “黄

龙汤”， 是我国一味传统的中药。

《日华子本草》 中首次记载了

“粪清” 一名， “粪清， 冷。 腊

月截淡竹， 去青皮， 浸渗取汁”。

后世医家将其命名为“金汁”。

“金汁” 的使用在我国历史

悠久， 最早可追溯至西周或春秋

战国的 《五十二病方》。 明代李

时珍 《本草纲目》 也记载了二十

多种用人粪治病的疗方。

关于“金汁” 的制备， 《本

草纲目》 记载： “汪机曰： 用棕

皮棉纸上铺黄土， 浇粪汁淋土

上， 滤取清汁， 入新瓮内， 碗覆

定， 埋土中一年取出， 清若泉

水， 全无秽气， 年久者弥佳， 比

竹筒渗法更妙。” 综合相关文献

记载可知， 古代“金汁” 的炮制

方法是于冬月， 取人粪便 （11-

12 岁健康男孩粪便最佳）， 加入

上好的井水或山泉水搅拌后， 经

过竹筛和纱布过滤后的粪汁装入

新坛子， 盖碗后用土密封， 深埋

在地下贮藏 1 年到 30 年不等， 取

出清澈如水。

“金汁” 的药效如何？ 《日华

子本草》 载： “粪清， 冷……治天

行热狂， 热疾， 中毒， 并恶疮、 蕈

毒， 取汁服。 浸皂荚、 甘蔗， 治天

行热疾。” 《本草汇言》 载： “化

热毒， 消热痰， 解痘毒热闷， 倒廪

之药也。 ……凡一切火毒、 疔毒、

丹石药毒、 野草毒、 菌毒、 百虫诸

毒等， 并皆疗之。” 古代医家认为

“金汁” 性寒， 可以泻热、 解热毒，

被频繁用于治疗各种热病， 如大头

瘟、 痘疹等， 疗效甚好。

“金汁” 在古代的运用非常广

泛， 《本草纲目》 云： “五色丹

毒： 黄龙汤饮二合， 并涂之， 良。

千金方。” 陶弘景云： “之毒药箭

伤， 人立毙。 急饮粪清一碗， 即

解。” 明清时期瘟疫流行， “金汁”

也被广泛应用到瘟疫的治疗中。 进

入近现代， 由于西医的传入， “金

汁” 用于疾病的治疗日趋减少， 多

以民间应用为主。

微生物检查和化学检查

鉴定人员对三件证物分别编

号为甲、乙、丙，甲为方子文送检

的“陈金汁”一瓶450毫升；乙为

“陈金汁”一坛2750毫升；丙为王

定九送案的原封“陈金汁” 一坛

3200毫升， 包装外形与乙件证物

相同。

检查过程分两部分： 第一部

分为一般预备及肉眼观察， 第二

部分为检验。 经肉眼观察， 三件

证物均为无色透明的液体， 乙与

丙有微量桐油嗅味， 甲在瓶底有

少量絮状夹杂物， 乙和丙在坛底

有少量黑色沉淀物。 总之， 在肉

眼观察阶段， 三件证物没有显著

的区别。

我们最关注的应该是检验部

分， 因为在法医学近代化之前，

我国传统的司法检验并不具备运

用科技手段对毒 （药） 物进行分

析的基础。 那么近代又是如何对

疑似药物进行检验分析的呢？

鉴定人第一步进行的是微生物

检查，即对甲、乙、丙三件证物分别

取适量检材进行了细菌培养检查、

显微镜检查和沉淀后检查。 经细菌

检查发现，三件证物均含有大肠菌、

腐败球菌、发酵杆菌，而检见此类细

菌是可证明液体含有粪便的证据。

经沉淀后检查发现有变形虫、蝇蛆、

昆虫足翼、蛔虫卵、胆色素等，均可

证明此液体系粪便污水稀释而成。

第二步进行的是化学检查，鉴

定人对甲、乙、丙三件证物分别取适

量检材进行了化学反应、固形成分、

蒸发时气体嗅味、比重、腐败性蛋白

质、钙盐及镁盐、氯化物及硫酸盐、

铔盐、重金属盐类、植物性类盐基质

共10项化学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三

项证物均含有铔盐， 而铔盐是人类

排泄物的分解产物， 凡液体中含有

铔盐，即可证明该液体不能被饮用。

科学理性的鉴定意见

经过上述的科学检验步骤， 鉴

定人员又是如何回应法院委托的事

项的呢？

关于甲、 乙证物是否伪药。 鉴

定意见认为， 陈金汁水原不能称之

为药， 因为从西医的角度而言它没

有处方， 没有药物成分配比， 因此

无法证明是伪药。 但可证明两件证

物绝非自来水， 因自来水中是不应

含有大肠菌和铔盐的。 同时甲和乙

的液体比重与丙件相差无几， 从这

一角度而言， 甲乙件似未掺假。

关于甲、 乙证物有无毒菌。 鉴

定意见认为， 在甲乙丙三件证物中

均检出细菌、 微生物、 胆色素、 铔

盐等， 可证明三件证物的性质是完

全相同的。

关于甲、乙证物能否致人死亡。

鉴定意见认为， 如该液体煮沸饮用

不至有害。 但因该液体中含有细菌

和微生物属于不洁饮品， 原告死亡

原因可能是由于自身患有疾病，不

能一概归因为喝了陈金汁所致死。

鉴定人员也指出，“饮用此不良饮料

对于病人犹不如饮之凉开水也”。

至此， 陈金汁是否伪药案似乎

已有了明确的结论。 但鉴定人员还

是在鉴定意见的最后一条提出了自

己的意见， 他认为， “金汁” 类

“污水”， 健康的人喝了都可能会致

病， 如果病人喝了就可能会加重病

情。 因此， 虽然该案中病人之死不

能直接归因于“金汁”， 但贩卖此种

饮品的人员却违反了当时的刑法规

定： 制造贩卖或意图贩卖而陈列妨害

卫生之物品者， 处六月以下有期徒

刑、 拘役， 得并科或易科一千元以下

罚金。

考虑到当时社会现状， 民众不一

定了解相关法律规定和卫生常识， 因

此希望政府应禁止贩用该饮品， 才是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篇鉴定书已距今日的我们近九

十年了， 但在字里行间散发出的科

学、 缜密、 理性、 关爱的人文之光却

让我们不得不心生敬佩。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制度和文

化研究室 王洁）

《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鉴

定书 （沪字第一号）》， 载于 《医

药学》 1933 年第 10 卷第 1 期


